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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明 英美暴力
鐵一般事實駁斥反對派抹黑

巴西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外國對付示威屢施鐵腕
今年2月18日，泰國反政府示威者發動

的「癱瘓曼谷」擾攘個多月後，警方在其
中一次採取大規模清場行動，派出1.5萬名
警員在總理府等5個地點驅逐示威者，雙
方在總理府一帶爆發流血衝突，造成至少4
死64傷。
當時，有示威者不理會警方要求清場的
最後通牒，與防暴警察對峙。當警方採取
行動抬走示威者及清拆臨時舞台時，突然
有人投擲催淚氣體，兩邊還有人開槍，埋
伏在天台的狙擊手更向警員開槍和發射
M79榴彈。警方在盾牌後還擊，下午更在
示威者的頑強炮火攻擊下撤退，現場遺下
多輛被示威者翻倒的汽車。
有目擊者指，警方曾向示威者開槍，但

政府發言人強調警方只用橡膠子彈還擊，
沒有使用實彈。

動用水炮
今年4月底，菲律賓逾100名左派人士在

美國駐馬尼拉使館附近集會，抗議美國總
統奧巴馬即將到訪簽協議，增強美軍在菲
部署，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防暴警察
手持警棍、盾牌，阻止示威者揮旗靠近戒
備森嚴的使館，但一些抗議者得以穿越警
戒線，引發雙方在馬路上短暫衝突，汽車
無法行駛。警方其後以消防車強力噴水柱
驅趕群眾，平息事件。

射催淚彈
委內瑞拉今年2月初以來，幾乎每天都

有反政府抗議事件。3月份，委內瑞拉政府
出動數百名安全部隊人員強攻反對派控制
的示威場地進行清場，軍警在大本營阿塔
米拉廣場展開行動，出動軍用裝甲車，發
射催淚彈和水炮驅趕示威者，民眾則用汽

油彈反擊。

29人受傷
去年6月，土耳其全國性反政府示威，

埃爾多安總理決定進行驅散行動。6月23
日，當局下令封鎖公園與附近的塔克辛廣
場，但仍有民眾闖入，不斷與警方發生衝
突。防暴警察動用水炮驅散示威者，並駐
守廣場多個出入口，防止示威者聚集；示
威者則向警方投擲雜物還擊，期間有示威
者受傷。
防暴警察大喊「這是非法行為，盡快撤

離」，一邊扯下抗議標語、拆臨時廚房、
對帳篷發射催淚彈，不少人被抬離送醫，

有人被橡膠子彈擊中。清場行動中共有29
人受傷。

4死95傷
2011年 2月 17日，巴林爆發反政府示

威，防暴警察當天凌晨出動逾50輛裝甲
車，搗入示威者聚集的廣場，發射實彈、
橡膠子彈及催淚氣體鎮壓，造成至少4死
95傷，當中多人屬重傷，反對派更稱仍有
60人失蹤。醫護人員斥責保安部隊甚至阻
止救護車前往現場救人。巴林血腥鎮壓示
威後，美國並無強烈譴責，國防部只呼籲
「各方」克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泰國 4死64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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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數百名反對派示威者在前晚七一遊行過後，走到遮打道靜坐，為違法「佔中」進行預演，其所為對道

路使用者帶來極大不便，更罔顧公共秩序及安全。警方在多番勸喻及警告無效下，於昨日凌晨開始使用了適當及必要的武力清場，竟

遭到反對派人士批評。環顧全球各地，包括美國、英國、台灣等，有大大小小不同示威，示威者行動或平靜或激烈，各地警方許多時

均出動警棍、水炮等來鎮壓示威。相對下，香港警方的處理手法已顯得相當專業、克制，更加文明。

■泰國防暴警察在泰日體育場門口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

在巴西世界盃開幕前3天，聖保羅市爆發
示威抗議。民眾聚集在一個地鐵站附近，
手舉紅色布條，寫着「沒有權利，就沒有
世界盃」的標語。警方在他們出發前，強
力驅散人群，發射催淚彈、震撼彈及橡膠
子彈驅散逾100名示威者。
在世界盃揭幕戰巴西旗開得勝後，巴西
民眾仍繼續示威，抗議巴西政府為了舉辦
世界盃，花費太多資源，忽略了人民訴
求，包括教育和醫療等問題的改革。不過
為了國家顏面及比賽期間的安寧，巴西警
察鎮壓示威群眾，毫不手軟。
面對夜以繼日的示威群眾，巴西警察全
副武裝，還戴着防毒面具，對示威者發射

催淚彈及震撼彈，聲勢驚人。有片段更拍
得里約熱內盧有警員在球場附近，突然拔
出手槍，向天開槍，再乘坐電單車離開。
有示威者向記者展示，聲稱是警員留下的
子彈。
事件源於有示威者在阿根廷對波斯尼亞

的分組賽舉行前，準備遊行到馬拉簡拿球
場。他們高舉標語及橫額，又大叫反對國
際足協口號。大批防暴警察到場，施放催
淚氣體和震撼彈，驅散示威者。有人企圖
阻擋警車去路，雙方發生激烈衝突。警方
發言人以未看到開槍片段為理由，拒絕評
論，只是說無收到有人中槍受傷的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巴西民眾抗議主辦世界盃耗費巨大，警方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警方昨日清晨展開清場行動後，反對派即「口誅
筆伐」，群起質疑警方在清場時採用了「過分

暴力」。前政務司長、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聲
言，佔領遮打道的示威者「只是」和平靜坐，並無
主動引起衝突，警方的清場行為是「與民為敵」。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也稱，佔領遮打道的示威者沒有
使用任何暴力，警方清場是「無必要」的，又聲言
警方「硬碰硬」不會有好結果。

紐約公園動用鏟車清場
2011年9月17日，世界有名的「佔領華爾街」示

威行動爆發。歷時2個月後，紐約當局於11月中派
出數百名頭戴頭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包圍了紐約市
金融區的祖科蒂公園，突襲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大本營，強制清場，禁止車輛通行。
大批防暴警察進入公園，驅逐已在那裡安營紮寨

近2個月的抗議者，並清除公園內搭設的帳篷和其他
設施，市政工人隨後連夜對公園進行清潔工作。
紐約警方用高音喇叭喊話，指不離開者將會被逮

捕。其後，紐約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及鏟車
對該地進行了強制清場，警方與部分不願離開的示
威者爆發衝突，約200人被捕。
期間，有記者被隔在一段距離之外，多人更與示

威者一同被鎖上手銬帶上警方的巴士。有消息稱
說，至少有6名記者在祖
科蒂公園內及附近被
捕。警方表示，他們在

教堂的園子裡拘
捕了22人，該些
示威者及記者是
因為擅闖私人地

方而被捕。

台北水炮攻擊174人受傷
與香港相隔一個海岸的台灣，今年3月爆發反服貿

示威，逾3,000名激進派學生夜襲「行政院」，防暴
警察、憲兵等午夜部署採取驅離清場行動，逾千名
警察完成對「行政院」的包圍，除盾牌、長棍外，
前線警員並未攜帶致命武器。警方集結重兵，從
「行政院」外的北平東路及天津街口開始突破，民
眾仍不斷向警方反衝鋒，但被迅速瓦解且被切割包
圍。
其後，逾千名學生退守行政院大樓及前院，大部
分不再尋求肢體衝突，轉而手勾手、平躺在地上。
此時，警方旋即發起最強攻勢，調用2輛水炮車，發
動至少六度水柱攻勢。
台警先用高壓水炮壓制示威者，不少人被沖倒受

傷，全副裝備的警察趁機入場拉起架走示威者，部
分抵抗民眾被逮捕。歷時5小時的清場行動終結束，
據當局數字，共174名警員、民眾受傷，雖大多數是
輕微擦傷、挫傷，僅約13人須住院。

■2009年
4月1日，
英國警方
施放煙霧
彈，驅散
抗 議 G20
峰會的人
群。

■2011年
11 月 15
日，美國
警方揮拳
對待在紐
約一個公
園長期紮
營的「佔
領 華 爾
街」示威
者。

■ 2014 年
3月24日，
台灣警方出
動水炮驅離
「行政院」
門外的示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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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
學民思潮聯同學聯於七一遊行後預

演「佔中」，街道至昨晨在警方清場
下始回復正常。由於是次行動未獲警
方批准，警方昨日在遮打道拘捕511
名示威者，部分示威人士獲釋後接獲

警方警告信，指警方將保留檢控權利。
究竟預演「佔中」的示威人士所犯何事？根據《簡

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A條，「任何人……可能對在
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即屬
違法，最高可被處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

同時，按《公安條例》第7條及17A(2)條指出，
「佔領中環」應屬未經批准集結，根據《公安條
例》第17A(3a)條，「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
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或繼續參與此等未經
批准集結……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監禁5年，及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3年。

《公安條例》第 18 條的「非法集結罪」則列
明，「但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
亂秩序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
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
他們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
即屬非法集結」，從而觸犯「非法集結罪」，一經
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同樣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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